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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签署 

新闻稿 

2012 年 7 月 2 日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文本今天(2012

年 7 月 2 日)在澳门签署，并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使服务贸易总开放

领域达至 48 个，累计总开放措施将达 318 项。按照 WTO 服务贸易分类，内地

对澳门开放的服务部门将达到 149 个，占其总服务类别 160 个的 93.1%。《安排》

补充协议九除了涉及广东省先行先试、横琴创新政策、取消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

员人数和经营面积限制外，亦新增加了教育培训和铁路运输服务两个新领域。同

时，考虑到澳门银行参与横琴发展的业务需要，同意在横琴开设银行分行或法人

机构的澳门银行年末总资产要求降至 40 亿美元，是按《安排》降低银行准入门

槛的内地唯一一个地区，也是特别为澳门而设的新政策。另外，允许澳门服务提

供商在横琴开设的国际学校扩大招生范围、在横琴设立娱乐场所、在横琴提供计

算机跨境数据库服务等都有利澳门商人加快进入和参与横琴开发。另外，亦允许

本澳服务提供商在内地开办营利性质的养老和残疾人服务机构、设立教育服务的

经营性培训机构、设立内地方控股的合资演出团体，并将适当简化对澳门会计师

事务所到内地临时执业的申报材料要求。 

商务部蒋耀平副部长和经济财政司谭伯源司长分别率领两地政府代表团，今

天上午在政府总部举行 2012《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高层会议。 

会后，在崔世安行政长官、中央驻澳联络办公室白志健主任、外交部驻澳门

特派员公署张金凤副特派员、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交流司钱力军司长和海关徐

礼恒关长等嘉宾见证下，商务部蒋耀平副部长和经济财政司谭伯源司长代表双方

签署了《安排》补充协议九文本。透过双方友好磋商，补充协议九将在全面服务

贸易自由化进程上向前迈进，当中包括新增教育和铁路运输 2 个领域的开放措

施，并在法律、会计、建筑、医疗、计算器及其相关服务、技术检验和分析、人

员提供与安排、印刷、会展、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视听、分销、环境、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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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社会服务、旅游、文娱、个体工商户等 20 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条

件和扩大经营范围。服务贸易总开放领域将达 48 个，累计总开放措施 318 项。 

 

广东省先行先试及横琴创新政策 

《安排》补充协议九当中的广东先行先试及横琴创新政策为推动两地服务贸

易自由化的政策重点之一。 

广东先行先试方面，包括以下多项内容： 

 允许在广东省东莞市、珠海市试点设立电信服务独资或合资企业，经营

离岸呼叫中心业务。澳资股权比例不设限制； 

 允许在广东省以控股形式投资、建设、运营城际轨道交通项目； 

 允许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试点设立商业保理企业； 

 允许在广东省试点设立消费金融公司； 

 同意广东省审批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广东承担委托环境监测活动； 

 在广东省试点将澳门检测机构获准承担的认证服务范围放宽至食品类

别； 

 允许在广东省设立独资分销服务，店铺规模可由 30 家扩展到 50 家； 

 允许取得内地相关资格的澳门专业人员（如监理工程师、建筑师、结构

工程师、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公用设备工程师、化工工程师、

电气工程师）在广东注册执业，不受在澳门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 

 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广东省设立独资医院的立项审批工作交由广东省省

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在横琴创新政策方面，主要内容包括： 

 允许澳门银行在横琴设立分行或法人机构，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

由原《安排》不低于 60 亿美元降至不低于 40 亿美元； 

 允许设立的独资国际学校扩大招生范围； 

 允许试点设立独资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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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试点提供跨境数据库服务； 

 允许试点设立合资企业，从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业务，澳门服

务提供商拥有的股权比例不超过 70%。 

 

取消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人数及经营面积限制 

此外，个体工商户的自由化措施将为澳门中小企业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和

营运安排，主要是允许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设立个体工商户时，取消从

业人员人数及经营面积的限制。同时，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亦新增以下多项内容： 

(1) 批发和零售业之批发业之贸易经纪与代理（不含拍卖）。 

(2) 农、林、牧、渔业之农、林、牧、渔服务业之农业服务业中的农产品

初加工服务（不含植物油脂、大米、面粉加工、粮食收购、籽棉加工）。 

(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之商务服务业之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中的 2 个项

目： 

－ 公司礼仪服务：开业典礼、庆典及其他重大活动的礼仪服务； 

－ 个人商务服务：个人形象设计服务、个人活动安排服务、其他个

人商务服务。 

 

其他服务贸易自由化要点 

此外，《安排》补充协议九亦在其他服务贸易领域的原有基础上增补多项内

容，主要包括： 

扩大经营范围主要内容： 

 允许以独资、合资或合作形式在内地设立教育服务的经营性培训机

构；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设立合资企业，提供数据库服务。澳

门服务提供商拥有的股权比例不超过 50%； 

 允许澳门经营有线电视网络的公司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内地

提供有线电视网络的专业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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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符合条件的澳资银行从事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期货保

证金存管业务； 

 允许在内地设立内地方控股的合资演出团体。 

 

放宽原有限制的主要内容有： 

 在内地举办养老和残疾人服务机构，除原有民办非企业单位形式外，

亦允许以独资营利性质举办； 

 允许已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澳门律师事务所，由原先与 1 家进

一步扩展至与 1 至 3 家内地律师事务所实行联营；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由合资放宽至独资经营； 

 适当简化对澳门会计师事务所到内地临时执业的申报材料要求。 

　  

扩大经营地域、经营范围或股权比例：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内地以独资、或与内地的医疗机构、公司、企

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合资或合作形式设置医疗机构，经营地域由原

来的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扩大到全国；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设立的合作企业，试点经营出国展览业

务，经营地域由原来的泛珠九省区、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和浙

江省扩大到全国； 

 允许符合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资质条件的澳门证券公司与内

地具备设立子公司条件的证券公司，在内地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

公司。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作为内地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专门从

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澳门证券公司持股比例最高可达到 49%。除

地域限制由广东扩大到全国外，澳门证券公司持股比例最高由原先

的三分之一增加到 49%； 

 允许澳门独资或合资旅行社，申请试点经营具有本省、自治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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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市正式户籍的居民前往香港、澳门的团队旅游业务，经营地域由

原来的泛珠九省区、北京市和上海市扩大到全国； 

 允许符合条件的 1 家内地与澳门合资旅行社试点经营内地居民前往

香港及澳门以外目的地（不含台湾）的团队出境游业务； 

 对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江苏省、

福建省设立独资职业介绍所、独资人才中介机构的最低注册资本要

求，比照所在省、市的内地企业实行，地域限制由原来的广东省扩

大到全国。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服务贸易开放内容如

下： 

 
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九附件内容要点 

法律 允许已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澳门律师事务所，与1至3家内

地律师事务所实行联营。 
会计 适当简化对澳门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执业的申报材料要

求。 
专业服务 1. 允许取得内地监理工程师资格的澳门专业人士在广东省

注册执业，不受在澳门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按照内地有

关规定作为广东省内监理企业申报企业资质时所要求的

注册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2. 允许通过考试取得内地注册建筑师资格的澳门专业人士

在广东省注册执业，不受在澳门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按

照内地有关规定作为广东省内工程设计企业申报企业资

质时所要求的注册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3. 允许通过考试取得内地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港口与航道）、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

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的澳门专业人士在广东省注册执业，

不受在澳门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 按照内地有关规定作

为广东省内工程设计企业申报企业资质时所要求的注册

执业人员予以认定。 
医疗及牙医

服务 

1.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以独资形式、或与内地的医疗

机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合资或合作形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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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九附件内容要点 

医疗机构。 
2. 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设置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以及除独

资医院、独资疗养院外其他独资医疗机构的，其设置的标

准和要求按照内地单位或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办理。 
3. 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设置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以及除独

资医院、独资疗养院外其他独资医疗机构的，由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审批。 
4. 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广东省设立独资医院的立项审批工作

交由广东省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计算机及相

关服务 

1.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前海、横琴试点提供跨境数据库服

务。 
2.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设立合资企业，提供数据库服

务。澳门服务提供商拥有的股权比例不超过 50%。 
技术检验和

分析服务 

 在广东省试点将澳门检测机构获准承担的认证服务范围

放宽至食品类别。 

人员提供与

安排服务 

 对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

江苏省、福建省设立独资职业介绍所、独资人才中介机构的

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比照所在省、市的内地企业实行。 
印刷和出版

服务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前海、横琴试点设立合资企业，

从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业务。澳门服务提供商拥有

的股权比例不超过 70%。 
会议服务和

展览服务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设立的合作企业，试点经营出国

展览业务，参展企业应为在该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的企业。

其他商业服

务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试点设立商业

保理企业。 

增值电信服

务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广东省东莞市、珠海市试点设立独资

或合资企业，经营离岸呼叫中心业务。澳资股权比例不设限制。

有线电视技

术服务 

 允许澳门经营有线电视网络的公司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后，

在内地提供有线电视网络的专业技术服务。 

分销  对于同一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广东省累计开设店铺超过 50 家

的，如经营商品包括农膜、化肥、植物油、食糖等商品，且上述

商品属不同品牌，来自不同供货商的，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以独

资形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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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九附件内容要点 

教育服务 1.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前海、横琴设立独资国际学校，其招

生范围可扩大至在前海、横琴工作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

才的子女。 
2.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以独资、合资或合作形式在内地设立经

营性培训机构。 
环境服务  同意广东省审批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广东承担委托环境监测

活动。 
银行 1. 允许符合条件的澳资银行从事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

金和期货保证金存管业务。 
2. 允许澳门金融机构依据《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在

广东省试点设立消费金融公司。 
3. 允许澳门银行为服务横琴新区经济发展，在横琴设立分行

或法人机构，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 40 亿美

元。 
证券 允许符合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资质条件的澳门证券

公司与内地具备设立子公司条件的证券公司，在内地设立合资证

券投资咨询公司。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作为内地证券公司的子

公司，专门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澳门证券公司持股比例最高

可达到 49%。 
养老及残疾

人服务 

1.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独资举办营利性养老机构。 
2.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独资举办营利性残疾人服务

机构。 
旅游 1. 允许在内地设立的澳门独资或合资旅行社，申请试点经营具

有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户籍的居民前往香港、澳门的

团队旅游业务。 
2. 允许符合条件的 1 家内地与澳门合资旅行社试点经营内地居

民前往香港及澳门以外目的地（不含台湾）的团队出境游业

务。 
文娱服务(除

视听服务以

外) 

1.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独资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 
2.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前海、横琴试点设立独资娱乐场所。

3.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设立内地方控股的合资演出团

体。 
铁路运输服

务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广东省以控股形式投资、建设、运营

城际轨道交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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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九附件内容要点 

个体工商户 1. 允许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

规和行政规章，在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个体工

商户，无需经过外资审批，不包括特许经营。营业范围为：

(1)批发和零售业之批发业之贸易经纪与代理（不含拍卖）。

(2)农、林、牧、渔业之农、林、牧、渔服务业之农业服务

业中的农产品初加工服务（不含植物油脂、大米、面粉

加工、粮食收购、籽棉加工）。 
(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之商务服务业之其他未列明商务服

务业中的 2 个项目： 
- 公司礼仪服务：开业典礼、庆典及其他重大活动的礼

仪服务； 
- 个人商务服务：个人形象设计服务、个人活动安排服

务、其他个人商务服务。 
2. 允许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

规和行政规章，设立个体工商户，取消从业人员人数、经

营面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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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实施情况 

《安排》自 2003 年签署及 2004 年起全面实施至今，为两地贸易自由化开拓

了新篇章。 

其中，货物贸易方面，可享受零关税的产品，由刚实施时的 273 项，后经业

界要求及与内地磋商，并按《安排》规定，自 2006 年起所有澳门原产的货物，

经订定原产地标准后，全部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进口内地，现时按 2012 年内地

税号订定的原产地标准货物已达 1,260 项。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以零关税优惠

输往内地的货物总出口货值达 3 亿澳门元。基本上每年都持续增长，如 2004 年

第一年实施时，以零关税输往内地的货物仅为 183万澳门元，至 2011年已达 8,662

万澳门元，是首年的 47 倍。其中，2012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以零关税方式

进入内地巿场的货物共有 6 大类种，包括纺织成衣、覆铜板、文具用具、食品、

再生塑料粒及邮票，总出口金额约为澳门币 4,224 万澳门元，较去年同期上升约

五成。 

服务贸易方面，透过《安排》机制，澳门公司或居民在内地已成立了超过 800

家公司和个体工商户，涉及运输物流、广告、会展、旅游等行业。其中，直到

2011 年底，内地已经有澳门服务提供商开设的工商个体户 806 家、从业人员 1,820

人、注册资本 4,576 万人民币。 

目前，“个人游”已扩展至 21 个省市合共 49 个城市，至 2012 年 4 月止累计

有近 4,832 万人次的内地“个人游”到访过澳门，带动了澳门整体经济和各行各

业的发展。 

在专业资格考试方面，至 2012 年 6 月底，本澳共有 10 人通过了国家司法考

试、3 人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216 人成功考取国家医师资格证书、1,316

人次考获烹饪、美容、美发、电工、插花和计算器技术等 19 项不同级别的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 

除了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以外，贸易投资便利化亦是《安排》的一个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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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目前，双方协议在 10 个不同领域进行便利化合作，包括贸易投资促进；

通关便利化；商品检验、动植物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检疫、认证认可及标

准化管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中小企业合作；产业合作；知识产权保

护；品牌合作和教育合作。就上述的各不同合作范畴，澳门与内地联合开展了一

系列的推动工作，并不断深化合作内容，包括成立联合小组、签订合作协议书，

以及进行两地主管部门和业界的交流互访等多项活动。           

 
（完） 


